

 关于做好2014年度

经济管理学院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

根据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学校党委有关年度考核工作文件精神，为做好经济管理学院2014年度中层干部、教职工和劳务派遣人员等各项考核工作，经经济管理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经济管理学院考核2014年度考核工作小组
组  长：江  铭
副组长：崔  平
成  员：翁爱祥、冯  臻、邹笑言、马  晶、赵  萍
秘  书: 赵  萍（兼）

二、经管学院中层干部考核

    （一）考核对象
参与经济管理学院2014年度中层干部考核的人员名单如下：

柏景岚、赵  萍、乔  巍、马  晶、于云波、乔  毅、许  刚

徐子州、唐  羚、倪卫涛、肖劲松、梅  冰、朱  倩
（二）考核内容

依据干部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和完成年度工作任务情况，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对干部进行综合考核。
    （三）考核步骤

 1、个人总结
经济管理学院中层领导干部本人在年度工作总结的基础上撰写年度工作述职报告。报告要联系思想实际，对照岗位职责和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进行总结和评价，并提出下一年的工作打算。
2、述职报告上交

2015年1月5日, 经济管理学院中层干部将个人的述职报告电子稿发送至zhaop@wxit.edu.cn。纸质版请于述职大会前上交至综合办。
 3、群众测评
2015年1月6日13:00在实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经济管理学院中层干部述职测评会，干部简要述职（每人3分钟），群众现场测评。参加会议人员为经济管理学院全体教职工，由党总支书记召集，考核小组主持测评会议。

4、综合评分

由经济管理学院考核工作小组按群众测评、领导评定，以及分院各部门考核分数综合评分。

三、经济管理学院教职工考核

（一）考核对象及分组

参与经济管理学院2014年度考核的对象及分组情况见下表：
表1  经济管理学院2014年度职工考核分组表
	考核单元
	负责人
	考核对象
	人数
	推荐名额

	第一组
	乔  巍
	许旭丹、邹笑言、郭  巍、丁正荣
徐  进、路晓丽、程镭鳕、孙台维
戴  璐、冯宗翰、张俊龙、彭亿明
华士贤、潘晓东、
	14
	2

	第二组
	于云波
	任文波、边  露、陈  律、余臻蔚

刘  艳、杨荣展、侍冰冰、王晨霞
刘一鸣、汪  蕾
	10
	2

	第三组
	徐子州
	霍瑞红、孙  燕、郑爱翔、陈敏玉

衣  鹁、郁小芳、朱益新、赵建伟

何新科、汪志晓、印建兵、王  爽
	12
	2

	第四组
	许  刚
	周采风、顾琳炎、陈  颖、朱  雪

钱惠梅、李娟梅、叶  业、陈  红
	8
	1+1

	第五组
	马  晶
	蒋宏成、蒋红华、吴启高、成康康

李梅泉、华雅琴、赵  爽、戴沂男
	8
	1+1

	第六组
	乔  毅
	吴玉贤、瞿孙平、郑红友、李肖夫

张  睿、吴兆明、张  玲、谢国萍

俞  林
	9
	1+1

	第七组
	江 铭
	柏景岚、赵  萍、马  晶、徐子洲
许  刚、乔  毅、倪卫涛、唐 羚

乔  巍、于云波、梅  冰、肖劲松
朱 倩
	13
	2+1

	合计
	74
	


（二）考核内容
根据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14年全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苏人社函〔2014〕376号）和《教职工年度考核参考标准》（附件3）等文件精神及上级有关要求，对教职工考核以年度工作目标和岗位职责为主要依据、以工作绩效为重点内容、以服务对象满意度为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德、能、勤、绩、廉等方面，重点考核履行岗位职责的工作实际。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由综合办配合经济管理学院考核工作小组组织实施。

（三）考核步骤
1、填写考核登记表：教职工要全面总结一年来的政治思想表现和实际工作情况，认真填写《江苏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附件1），并在所在考核单元述职。
2、述职与评议：各考核单元在教职工述职后对其进行评议和测评。考核建议等级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各考核单元建议评定考核优秀等次的名额占总人数的15%。       

3、报送：教职工考核建议等级、年度考核登记表由各考核单元负责人于2015年1月7日17:00前报送至综合办（行政楼103室）。届时分院将召开经济管理学院考核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决定教职工考核结果。

四、经济管理学院劳务派遣人员考核

（一）考核对象

经学院人事处批准、经济管理学院正式聘用且在合同期有效范围内的劳务派遣人员，名单如下：

陈忠荣、陈良琴、傅敏燕、李玲玲、强英诞、胡佳敏

徐晓博、吴晓兰、陈皎皎、丁雪萍、陶湘绮、张  伟
唐兆斌、陈  艳、丁国喜、雷  竣、周青
（二）考核内容

从德、勤、能、绩等四个方面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综合量化考核，具体标准见《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劳务派遣人员考核奖发放办法》（经管【2010】25号）。
（三）考核步骤
1、填写考核登记表：劳务派遣人员要全面总结一年来的政治思想表现和实际工作情况，认真填写《劳务派遣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附件2）。
2、述职与评议：全体劳务派遣人员述职、评议由综合办统一负责。考核建议评定等级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优秀等次的名额占总人数的15%。
3、报送：分院将召开经济管理学院考核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决定劳务派遣人员考核结果。

附件1：江苏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附件2：劳务派遣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附件3：教职工年度考核参考标准
经济管理学院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主题词：  年度考核  通知
抄  送：分管院领导，人事处，院办 

附件1
江苏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2014年度）

单 位：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岗位类别
	
	岗位等级
	
	岗位名称
	

	  本 人 总 结  




	

	主管领导评鉴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考核委员会（小组）审核意见
	
	考核委员会（小组）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本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未确定等次或其他情况说明 
	　
	　
	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劳务派遣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 2014年度 )
部    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治面貌
	
	工作岗位
	

	  本　人　总　结  



	部门

考核

意见
	考核等次：                          

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本表由所在部门保存；考核等次分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档，合格及以上等次方可工资晋档。
附件3：

教职工年度考核参考标准
（一）管理人员年度考核各等次的基本标准。
优秀：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廉洁奉公，精通业务，工作勤奋，有改革创新精神，出色地履行岗位职责，工作成绩突出，服务对象满意度高。
合格：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廉洁自律，管理业务熟练，工作积极，较好地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任务，服务对象较为满意。
基本合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管理业务素质一般，未完全履行岗位职责，基本完成工作任务，在工作中存在一定失误，服务对象满意度一般。
不合格：业务素质较低，组织纪律较差，难以适应工作要求，或工作责任心不强， 履行岗位职责差，不能完成工作任务，在遵纪守法方面存在错误，在工作中存在严重失误，服务对象不满意。
（二）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各等次的基本标准。
优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职业道德好，工作责任心强，勤奋敬业，专业技术能力强、水平高或提升快，工作有创新，出色地履行岗位职责，在专业技术岗位工作中成绩突出，服务对象满意度高。
合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有较好的职业道德，工作负责，业务熟练，专业技术能力较强或提高较快，能够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任务，无责任事故，服务对象较为满意。
基本合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表现一般，专业技术能力一般，基本完成工作任务，未完全履行岗位职责，在工作中存在一定失误，服务对象满意度一般。
不合格：业务素质低，组织纪律较差，工作责任心不强，专业技术能力低，难以适应工作要求，不能履行岗位职责，不能完成工作任务，在遵纪守法方面存在错误，在工作中存在严重失误或造成责任事故，服务对象不满意。
（三）工勤技能人员年度考核各等次的基本标准。
优秀：政治思想表现好，模范遵守法律、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精通业务，工作勤奋，责任心强，确保劳动安全，工勤技能能力强、水平高，出色地履行岗位职责，工作成绩突出，服务对象满意度高。
合格：政治思想表现好，自觉遵守法律、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熟悉业务，工作积极，无责任事故，注重劳动安全，工勤技能水平较高，能够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任务，服务对象较为满意。
基本合格：政治思想表现一般，工勤技能能力水平一般，未完全履行岗位职责，基本完成工作任务，忽视劳动安全，出现事故苗头或发生轻微事故，服务对象满意度一般。
不合格：组织纪律较差，工勤技能能力水平差，难以适应工作要求，不能履行岗位职责，不能完成工作任务，工作责任心不强，忽视劳动安全、违反工作和操作规程，在工作中存在严重失误或发生严重责任事故，在遵纪守法方面存在错误，服务对象不满意。
事业单位中受处分人员的年度考核，参照中组部、人社部、监察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函〔2012〕290号）办理。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文件


文件





经管〔2014〕25号








